
（ 2021 年度）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0

          省级财政资金 3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0

          单位自筹 0.0

          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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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 2%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时效指标 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80%

经济效益 带动绿色环保产业和环保科技产业发展
大气污染治理通用技术和装备得到规模应用，大气污染成因及治

理技术等科研水平得到提升

数量指标
获得支持的设区市PM2.5浓度达到省级下达的年度目

标达标率
≥90%

质量指标 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项目实施计划

省生态环境厅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储备情况、
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及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等商省财政厅后提出分配因素、权重，并下达各市专项资金。2、下达各市
专项资金，由各市将专项资金用到各市省级项目储备库中的项目，各市批复下达资金文件、项目评审等资料上报省厅
备案。3、省、市监督项目实施。以上时间安排根据国家相关工作部署及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年度目标

通过支持各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和能力建设，助推“四大结构”优化调整，不断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水平，进一步改善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立项依据

1.《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2.《山西省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3.《关于推进我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实施方案》 4.《山西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 5.《关于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lt;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gt;的通知》 6.《山西省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7.《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lt;“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规划编制技术大
纲&gt;的函》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20年1-6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六项主要污染物均同比大幅改善，虽已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但较国家对
我省的目标要求仍有很大差距，综合指数、SO2和CO等指标在全国排名均为倒数第一，我省大气污染防治面临挑战依然
十分严峻。“十四五”期间国家还将对包括我省在内的重点区域提出更高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结构性污、治污能力
不足等问题是制约我省空气质量改善的瓶颈，因此，必须持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3
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2020年决战计划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17号）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省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晋财建二〔2020〕
47号）

           单位自筹 0.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及《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晋发〔2018
〕23号）等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任务要求，有序衔接2035年美丽中国和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长期战略目
标，结合“十四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补助市县支出）重点支持市县两个方面工
作：一是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支持各市工业企业、工业炉窑、燃煤锅炉淘汰关
停，锅炉及工业炉窑综合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钢铁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对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有突出影响的事项；二是提升大气污染防治能力，支持各市环境监测、监督、监察、执法所需的设备、仪器配备
以及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污染源排放清单、源解析等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相关技术研究、重点措施效果评估、专项
规划制定及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等，以及国家和省交办的其他专项工作。持续推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0

           省级财政资金 48764.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0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期 1年

 年度资金总额： 48764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211 实施单位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